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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完善企业

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探

索合理解决国家与企业分

配关系的新路子，河南省

在南阳市属国营工业企业

及地直企业中，推行了“税

利分流、税后承包、税后

还贷”（以下简称“税利分

流”）试点。从一年多来的

试点情况看，效果是良好

的。一是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据

对南阳市实行“税利分流”

试点的33户工 业 企 业 统

计，1989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34 972万 元，较上年增

长7.8% ；实 现销 售收入

57475万元，增长19.5% ；

完成销售税金4 786万 元，

增 长45.2%；实 现 利 润

3 957万元，增长1.5%，
均高于 全 省 平 均增长水

平。特别是在去年市场疲

软、资金紧缺的形势下，
这些成绩的取得更是来之

不易。二 是 初 步理顺了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9年，南阳市“税利分

流” 试点企业实现利润分

配情况是：①用利润还贷

1 277万元，其中税后还贷

638万 元，较 上年还贷总

额减少3.2% ；占 实现利

润的32.3%。②上交财政

1 421万元，较上 年 增 长

39 % ，占 实 现利 润的

35.9%；比上年 增 加5.8
个百分 点。③企 业 留 利

1 259 万元，较上 年 下降

10.5%，占实 现 利 润 的

31.8%。

一、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几个政策问题

的处理

（一）降低所得税率。按规定，第二步利

改税核定执行55% 所得税率的大中型企业和执

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的小型企业，在实行“税

利分流” 后，应统一改 为 执 行35%的比 例税

率。但鉴于南阳市中小型企业较多，盈利水平

较低，一律按35% 的所得税税率执行有一定的

困难。因此，经批准南阳市“税利分流” 试点

企业统一执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即：最低一

级年所得额在 1 万元以下的按10%，最高一级

年所得额在20万元以上的按35% 计税。
（二）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并取消还

贷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规定。由于

南阳市工业企业负债数额较大，还款能力不平

衡，实行“税利分流” 后，如果一步到位将税

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企业难以承受，因而采

取了对企业新老贷款 区 别 对 待的分步到位办

法。对企业1988年底以前尚未归还的各种基建

及专项借款，可在所得税前归 还。但 还 款 额

最多不超过企业1988年利润还款额的50%，由

财政部门逐户核定，不搞一 刀 切。而对 实 行

“税利分流” 后借入的新贷款，一律改在税后

归还。不论新老贷款，不再按还款额提取职工

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
（三）实行税后承包。降低所得税税率和

取消调节税税种后，对企业采取所得税后利润

承包的办法。其承包基数的确定，是以1988年

企业实现利润，扣除经批准的税前还贷和其他

税前分配项目，再依次减去所得税、核定的税

后还贷和1988年企业合理留利，剩余部分即为

税后承包应上交的利润基数。为了体现公平竞

争的原则，减轻企业承担的风险，在实际执行

中大多采用比例上交的承包办法。
（四）对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1.与

原承包办法的衔接。“税利分流” 是在发展企

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国家与企业

分配关系的一种新形式。为妥善处理好与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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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办法的衔接，确保试点的顺利推行，在实行

“税利分流” 的初期，对 承 包尚未 到期、按

“税利分流” 办法上交增长比例过大的企业，

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适当的照顾：一是

通过返还的办法给企业适度的补偿；二是给予

企业一定额度的奖励；三是在核定还贷比例和

还贷总额上给予一定照顾；四是在所需技改资

金上由市财政给予一定的倾斜和贴息；五是在

流动资金上给予一定扶持。对按“税利分流”

办法与原承包相比上交数额下降较大的企业，
一是适度增加税后承包数额；二是适当核减其

用利润还贷的数额，规定企业拿出一定数额的

自有资金归还到期贷款。2.企业留利的核定。
原则上按企业1988年实际留利总额确定，但不

一律保企业既得利益，而是根据企业情况，适

当进行调整，以平衡企业留利水平。3.企业亏

损的弥补。实行 “税利分流” 后，对企业某一

年度发生的亏损，比照第二步利改税的规定，
由企业用以后年度的盈利自行抵补，连续抵补

最多不超过三年。

二、几点体会

（一） “税利分流” 在平衡企业合理负担

的基础上，能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过

去的承包中，对于企业的上交任务，一般都采

用基数法来确定，未能全面考虑企业投资负债、

主要产品生命周期和生产能力形成的时间等实

际问题，造成企业执行年度与承包基年在经济

利益上发生较大差异。同时，在目前经济改革

时期，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经 常 处于变 化 之

中，会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较大影响，当一些

政策有利于某些企业时，利润则大增，否则就相

反。上述情况，形成了承包制的一种通病——

超收的大头留给了企业，短包的不能自补，造

成财政欠收。而实行“税利分流”后，对企业

上交利润是以企业实现利润为基数计征，利多

多交、多留，利少少交、少留，这样，就解决

了过去承包中 “死基数适应不了活因素”、“水

涨船不高”的问题，基本保证了财政收入随企

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同步增长。同时，在统一税

收政策下，平衡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间的

平等竞争，促使企业靠技术进步、靠改善管理、

靠挖掘潜力来提高经济效益。
（二）“税利分流”体现了国家双重职能所

取得的两种不同的收入，促进国家同企业的分

配关系走向规范化。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家具有双重身份和职能；一是作为政府，具

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一是作为全民财产所有者

的代表，具有经营管理的职能。这就决定了国

家一方面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取得收入，即

依法征税；另一方面，还要以所有者代表的身

份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取得一部分经营收

入。实行“税利分流” 后，硬化了所得税，对

企业税后利润国家以承包的形式分得一部分，
体现了国家以双重职能取得不同形式的收入。
这样，就改变了企业上缴国家只用一个承包上

缴利润来反映，以利代税，税利混同的问题，
从而规范了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

（三）“税利分流” 对现行的还贷制度进

行了重大改革。多年来，对企业基建、专项贷

款的归还一直沿用 “税前还贷” 的办法，这种

办法弊端较多：其一，企业留利不负担还贷任

务，使企业在留利使用上发生短期行为，造成

消费基金的膨胀；其二，割裂了更新改造效益

与还款能力的内在联系，不利于企业投资自我

约束机制的形成，诱发企业盲目贷款搞建设，
助长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膨胀；其三，投资

者做保险生意，无论投资效益如何，企业照按

还款利润提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实际上

是财政还本付息，导致国民收入的超前分配。
实行“税利分流” 后，改税前还 贷 为 税 后还

贷，冲破了 “企业借贷、银行放贷、财政还贷”

的格局，有利于逐步建立政府、银行、企业三

位一体的投资约束机制。还贷方式的变革，投

资主体的转移，就能为有 效 地解 决企业争项

目、争投资的问题创造条件，从而在利益分配

关系上促进企业自觉地使投资行为趋于合理。

三、需进一步解决的两个问题

在推行“税利分流”的试点工作中，我们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认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首先，一些改革措施的配套问题。“税利

分流” 是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重大变革，在

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改革措施没能配套同步

实施，影响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突出表现

在还贷问题上。“税后还贷” 有 着 积 极的作

用，但在目前企业贷款多，还贷任务重的情况

下，为保证企业技术改造和发展 后 劲不 受影

响，除采取税后还贷、分步到位办法外，还应

当同步实施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比如，分期

分批逐步实行加速折旧，推进企业技术改造；

实行差别利率，减轻企业还贷负担等。

其次，管理体制和财务制度的完善问题。
“税利分流” 也是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管理体制和财务制度建设方面 也 要 相 应跟

上，才能推进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发展。我们

认为，实行 “税利分流” 后，凡涉及所得税的

计算、征收和管理等，应由税务部门负责，而

企业税后承包基数、留利的核定和管理等应由

财政部门负责。同时，要改革现行的财务制度

和会计制度，使之正确反映企业所得税、利润

的分流情况，把二者区别开来，加强管理和监

督，以利 “税利分流” 工作的顺利开展。

企业财务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刘洪珠

天津市财政局财税管理二处负责全市重工

企业财政收入的征收管理工作。1989年由于市

场结构性疲软，原材料涨价，资金紧张，工业生

产形势严峻，给完成财政收入任务增加了很大

难度。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从深入调查研究入

手，千方百计挖掘潜力、促产 增 收 、严 格征

管、堵塞漏洞，终于超额完成了收入和还贷任

务，全年完成财政收入22 430万元，超 年计划

6.83%，归还贷款29 920 万元，超年计划11 %。
1989年，全处确定调研工作课 题 113项，截至

去年底已完成108项，共增加 利税3 471万元。
一、从调查分析市场入手，促进企业发展

适销对路的拳头产品。财税管理二处通过对市

场的调查分析，搞清哪些是短线产品，哪些是

长线产品，确定出支持发展的重点产品，从而

采取措施，促进增产增收。天津电机总厂生产

的潜油电泵，是市“七五” 期间重点发展的拳

头产品。1989年初，该处 进 行调 查 研究后，
预 测 市 场 年 需 要 量 大，而这个厂的生产能

力不足，要满足供应，就必须扩大生产能力。
该处了解到，河北省廊坊市宝坻机械厂主要为

天津电机总厂生产潜油电泵零部件，工艺技术

比较成熟。于是，他们建议天津电机总厂兼并

宝坻机械厂。这不但可以增加潜油电泵的生产

能力，而且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企业对

这一建议非常赞同，但提出了实际困难，一是

有偿兼并所需资金无着落，二是兼并外地企业

在本市还是首例，具体落实有难度。对此，该

处做了大量工作，帮助、监督企业对宝坻机械

厂进行资产评估；为企业筹 措170万 元，解决

有偿兼并所需的资金。同时，他们走访市有关

部门和对方企业主管部门，研究兼并的具体细

节。经过财企双方共同努力，在1989年 6 月份

实现了兼并。在此基础上，企业重新调整了生

产组织，扩大生产能力，使潜油电泵产量当年

达到800台（套），增加 近 一 倍，实 现 利 税

3497.4万元，比上年增长了53.15%。
二、支持企业依靠技术进步 提高 经 济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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